 关于做好2011级研究生学位选修课讲座报送的通知
各有关部门：
根据2011年8月3日学校研究生课程设置改革工作会议精神，从本学期开始，研究生学位选修课以专题讲座方式进行教学，研究生自由选择听课并由教师登记学分，讲座每次3学时，计入教师的研究生教学工作量。为做好2011级研究生学位选修课讲座设置工作，现需各部门（附件1）组织教师申报讲座，请将各位教师的讲座申报表（附件2）及部门汇总表（附件3）的电子版及盖章版于10月14日前报送到研究生处培养管理科。
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申报讲座的教师范围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、研究生导师、博士、硕士、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但有科研或实验技术等方面专长。
2. 讲座题目不宜过长（20字以内）。
3. 讲座申报部门与联系人请见附件1。
4. 医学检验系等四个系（附件1）的申报表报送到临床医学系研究生科。
联系人：研究生处培养管理科 蒋成安
联系电话：13890844875  移动V网短号 66875
附件：
1. 川北医学院2011级研究生学位选修课讲座申报部门表；
2. 川北医学院2011级研究生学位选修课讲座申报表；

3. 川北医学院2011级研究生学位选修课讲座申报部门汇总表；
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处
2011年9月2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